
学位法出台：推动我国学位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专职委员 周佑勇）

学位制度是我国基本教育制度。2024 年 4 月 26 日，第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法》，并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学位制

度自 1980 年《学位条例》颁行 40 多年来的首次“大修”顺利

完成。新出台的学位法，深入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全面总

结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果，直面长期以来

学位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对我国学位类型、学位

工作体制、学位授予资格制度、学位授予条件和程序以及学位

质量保障体系等作出了重大创新，极大优化、完善了我国学位

制度体系，推动我国学位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一是丰富学位类型，推动高层次人才分类优化培养。为更

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学位

法》在总结 30 多年来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探索的基

础上，明确规定“学位分为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等类型”，不

仅将我国的学位类型从过去单一的学术型拓宽为学术型与专

业型并重，而且这里的“等类型”为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设立其

他学位类型留下了制度空间。按照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的区别

与特点，《学位法》在学位授予条件中还进一步明确两类学位



的差异化评价标准，其中学术学位突出学术研究能力，专业学

位突出专业实践能力，从而推动各类人才分类培养、特色发展。

二是完善学位体制，适应学位管理工作改革发展要求。随

着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学位条例》规定的由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学位授予单位分工负责的两级学位工作

体制，逐步扩大到了包括省级统筹在内的三级学位工作体制。

《学位法》适应新形势下改革发展的实践需要，增加规定国务

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学位委员会的职责，将这种新的工作体

制正式写入法律，并具体明确了各级学位工作主体的职责权限

和组织方式。其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领导全国学位工作，国

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学位管理有关工作；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省级学位委员会领导本行政区域学位工

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学位管理有关工作；学

位授予单位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本单位学位授予工作。

三是健全学位授予资格制度，促进学位授予工作有效实施。

学位授予权是学位法的核心，也是国家实施学位管理、保障人

才培养质量的基本手段。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只有在取得学位

授予权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学位授予单位，并依法定授权开展学

位授予工作。但是长期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学位授予权的性

质界定模糊、认识不清，极大影响了学位制度的有效施行。鉴

于此，《学位法》将学位授予权定位为一种资格许可制度，并

对学位授予资格申请的条件、审批权限和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



使学位授予资格审批制度更加科学合理、健全完备，能够确保

学位授予工作得以有效实施。同时，《学位法》根据实践需要，

还建立健全了学位授予点自主审核和动态调整制度，明确符合

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以自主开展

增设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审核。

四是细化学位授予条件和程序，确保学位授予公平公正。

公平公正是实施学位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为保证学位授

予的公平公正，尊重学位授予单位的学术自由权，《学位法》

根据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级学位分别明确了各自授予条件，

并授权学位授予单位根据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制定本单位各

学科、专业的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强调学位授予单位制定学位

授予具体标准时应当解学本单位学术评价标准，坚持科学的评

价导向并充分听取相关方面意见。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中外合作办学，《学位法》在附则中还对境外个人申请学位、

在境外授予学位、境外教育机构在境内授予学位等作了相应规

定。在完善学位授予程序方面，《学位法》凸显程序法定原则，

明确对学位申请审查、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评阅、答辩、证书

颁发等程序提出了基本要求。

五是强化学位管理监督，推动全面构建学位质量保障体系。

质量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学位法》专章规定“学

位质量保障”，全面加强学位质量管理监督。一方面构建全过

程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建立本单位学位质量



保障制度，加强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全过程质量管理，尤

其是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建立遴选、考核、监督和动态调整

机制，完善导师负责制；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质量评估监督机制，

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学位委员会对学位授予单位、

学位授予点应当定期组织专家进行质量评估，明确对不能保证

所授学位质量的，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撤销相应的学

位授予资格。同时，对学术不端等行为加强全过程监督管理，

规定学位申请人和学位获得者有学术不端、冒名顶替、作伪造

假等情形的，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

位。

六是健全权利救济制度，保护学位申请人、学位获得者的

合法权益。有权利，必有救济。为了更好保护学位申请人和学

位获得者的合法权益，有效化解学位纠纷，《学位法》进一步

明确其权利救济途径，规定学位授予单位拟作出不授予学位或

者撤销学位决定的，应当告知拟作出决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

依据并听取陈述和申辩；学位申请人对学术评价结论有异议的，

可以申请学术复核，学位授予单位应当重新组织专家进行复核

并作出复核决定；学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对不受理其学位

申请、不授予其学位或者撤销其学位等行为不服的，可以申请

复核，或者请求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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